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機構辦理公務機關查詢及解繳扣押款收費作業

要點第五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五、會員機構受理公務

機關查詢客戶資料

（含受理法院、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解

繳客戶扣押款項等

財產）時，得依成

本酌收作業費；但

刑事、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公職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政治獻金法、遊

說法及依「涉及國

家安全或重大利益

公務人員特殊查核

辦法」之查詢案件

不予收取。

(第二、三項略)

五、會員機構受理公務

機關查詢客戶資料

（含受理法院、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解

繳客戶扣押款項等

財產）時，得依成

本酌收作業費；但

刑事、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政治獻金法及

遊說法之查詢案件

不予收取。

(第二、三項略)

考量「涉及國家安全或

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

查核辦法」之查詢案

件，係為機先發掘擬

(現)任公務人員遭外敵

對勢力滲透之徵候，及

早預警可能風險，以確

保國家安全與重大利

益，其查詢之目的與刑

事案件同具高度公益

性，爰一併適用免予收

費之規定，並修正本條

第一項條文如左，以利

銀行實務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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